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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日：

  2023 年 03 月 06 日

申请号：202010755944.5 发文序号：{2023030601714950

申请人：中粮工科（西安）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 EPA 营养强化调和油及其制备方法

第 二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审查员已经收到申请人于 2023 年 01 月 10 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在此基础上审查员对上述专利申请继续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年     月     日作出的复审决定，审查员对上述专利申

请继续进行实质审查。

       

2.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3.继续审查是针对下列申请文件进行的：

  上述意见陈述书中所附的经修改的申请文件。

  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申请文件以及上述意见陈述书中所附的经修改的申请文件替换文件。

  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申请文件。

  上述复审决定所确定的申请文件。

       

4. 本通知书未引用新的对比文件。�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续前，并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5.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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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6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6.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

7.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2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

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

围，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

要求进行修改。

（3）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当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

交给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8．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6 页，并附有下列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管璐静 联系电话：0371-87791891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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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20107559445

申请人于 2023 年 01 月 10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和经修改的权利要求书，审查员在阅读了上

述文件后，对本案继续进行审查，再次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权利要求 1-6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1.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 EPA 营养强化调和油。

对比文件 1（CN101124929A,20080220）公开了一种含海藻油的营养均衡调和油及其生产方

法，具体公开了：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不足，将海藻油加入到食用油中，使食用油具有保健功

能，并实现工业化生产，为不同年龄和类型人群提供不同类型的营养调和油，以满足其对不同

种类脂肪酸及对 DHA、DPA、EPA 的需要。

一种营养调和油，其特征在于：它是在食用油中添加海藻油而制成。

作为对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海藻油的添加量是根据海藻油中所含ω-3 长链多不饱

和脂肪酸(ω-3LCPUFA)的总含量而定，即按添加海藻油后每 100g 成品调和油中含ω-3 长链多

不饱和脂肪酸(ω-3LCPUFA)总量为 0.1～5.0g 调制，所述的ω-3 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ω

-3LCPUFA)为二十二碳六烯酸(DHA)、二十碳五烯酸(EPA)或二十二碳五烯酸(DPA)中的一种或

二种以上的组合。所述的植物油脂组成为精炼花生油、精炼葵花籽油、精炼双低菜籽油、精炼

大豆油、精炼芝麻油、精炼亚麻籽油、精炼玉米油、精炼紫苏籽油、精炼核桃油、精炼茶籽油、

精炼红花籽油、精炼橄榄油中四种或四种以上的组合。

海藻，即微藻，是一类通常含有叶绿素的植物性水生微生物，例如螺旋藻，是 DHA、

DPA、EPA的原生体，鱼则是上述成分的积聚体。从海洋藻类中分离筛选出富含DHA+DPA+EPA，

或只含 DHA+DPA，或只含 DHA、不含或几乎不含 EPA 的海藻藻种，通过添加不含污染物、

可以食用的营养液进行规模化培养，从而可生产出大量的海藻（参见说明书第 4 页第 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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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第 5 页第 1 段）。

可见，对比文件 1 实质有公开了可采用海藻油、精炼葵花籽油、精炼芝麻油、精炼亚麻籽

油、精炼核桃油、精炼茶籽油复配得到为不同年龄和类型人群提供不同类型的营养调和油，以

满足其对不同种类脂肪酸及对 DHA、DPA、EPA 的需要。

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技术方案相比，区别技术特征在于：

权利要求 1 的主题为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 EPA 营养强化调和油，对比文件 1 的主题为一种营养

调和油；权利要求 1 添加了 DHA 藻油、微拟球藻藻油，并限定了微拟球藻藻油的制备方法，对

比文件 1 中为海藻油；权利要求 1 中各成分的含量和对比文件 1 有所不同。基于上述区别技术

特征，权利要求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供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 EPA 营养强化调和油。

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可采用海藻油、精炼葵花籽油、精炼芝麻油、

精炼亚麻籽油、精炼核桃油、精炼茶籽油复配得到为不同年龄和类型人群提供不同类型的营养

调和油，以满足其对不同种类脂肪酸及对 DHA、DPA、EPA 的需要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

基于实质需要能够想到提供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 EPA 营养强化调和油。

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从海洋藻类中分离筛选出富含 DHA+DPA+EPA，或只含 DHA+DPA，

或只含 DHA、不含或几乎不含 EPA 的海藻藻种提供海藻油的基础上，DHA 藻油、富含 EPA 的

微拟球藻藻油均是常见的海藻油，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提供脂肪酸的营养需要能够想到选择提

供 DHA 的 DHA 藻油、提供 EPA 的微拟球藻藻油。

进一步地, 对比文件 2(CN104082430A,20141008)公开了脂肪酸平衡调和油的调配方法，具

体公开了：

一种脂肪酸平衡调和油的调配方法，可根据消费者健康状况和营养需求配制营养调和油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根据饮食习惯与需求，选择调配营养调和油的原料油；（2）对所选

择的原料油进行气相色谱检测，测定其中主要脂肪酸组成，记录主要的检测数据；（3）将各原

料油基本信息，包括饱和脂肪酸（SFA）、单不饱和脂肪酸（MUFA）、n-6 多不饱和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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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PUFA）、n-3 多不饱和脂肪酸（n-3PUFA）的相对含量录入到原料油数据库中，构建成

营养调和油的原料油数据库；（4）根据膳食营养指南推荐量，或消费者对脂肪酸比例需求，建

立调和油线性规划数学模型；（5）按照模型求解所得原料油配方分别取各种原料油，按配方比

例进行混合调配.该调配方法获得的调和油应用范围广，可适用于不同人群。特别是对于有心血

管疾病的人群，可运用此发明来调节日常生活中脂肪酸摄入比例，进行营养干预（参见说明书

第 7-22 段）。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中老年人脂肪酸营养成分需求，基于此，能够确定合中老年

人的调和油中脂肪酸含量/比例，当本领域技术人员想要以脂肪酸含量为目标进行调和油的调配

时，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想到采用对比文件 2 所述的调和油线性规划数学模型求解所得原料油

配方。

此外，对比文件 3(CN105001982A，20151028)公开了富含二十碳五烯酸拟微球藻油脂超声

波辅助溶剂提取方法，具体公开了：

一种富含二十碳五烯酸拟微球藻油脂超声波辅助溶剂提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破壁拟微球藻粉和提取溶剂混合；

（2）在水浴条件下超声浸提；

（3）超声结束后将料液分离；

（4）分离后的固体部分进行重新浸提或不进行重新浸提；

（5）分离后的液体部分进行溶剂回收即可得到藻油。

所述步骤（1）中的提取溶剂为体积比 90%乙醇，料液比为 1:15（g/mL）。

本发明提取出的藻油经过气相色谱仪检测，EPA 的含量占总脂肪酸的 39%，可作为工业生

产 EPA 的原料（参见说明书第 8-9 和 18 段）。

可见，对比文件 3 给出了富含二十碳五烯酸拟微球藻油的提取方法的启示，为制备拟微球

藻油，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想到将对比文件 3 所述的内容应用到对比文件 1 所述的技术方案中

并在此基础上常规调整，如在对比文件 3 公开了破壁的基础上，膨化是破壁的常用手段，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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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技术人员可常规操作；在对比文件 3 公开了浸提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提取效果等

因素考虑能够想到确定合适的提取预设时间；脱胶、脱酸、脱色和脱臭是油脂精炼的常用手段，

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油脂品质等因素考虑可常规操作等。

因此，在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对比文件 3 和常规技术以获得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 是权利要求 1 的从属权利要求。在对比文件 2 的教导下，当本领域技术人员想

要以脂肪酸含量为目标进行调和油的调配时，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想到采用对比文件 2 所述的

调和油线性规划数学模型求解所得原料油配方。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

况下，权利要求 2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权利要求 3 要求保护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 EPA 营养强化调和油的制备方法。

当引用权利要求 1 时，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详见上文评述。

权利要求 3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除了与权利要求 1 中相同的区别特征之外，

还具有以下新增的区别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3 限定了调和油的制备方法。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

征，权利要求 3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制备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 EPA 营养强化调和油。

对于上述相同区别技术特征，详见权利要求 1 的评述。

对于新增的区别技术特征，称量、混合、搅拌均是本领域常见的手段，本领域技术人员基

于原料性质等因素考虑可常规操作，效果是可预期的。

因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对比文件 3 和上述常规技术手段得到权利

要求 3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 3 不具有突出的

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4.权利要求 4 是权利要求 3 的从属权利要求。在对比文件 2 的教导下，当本领域技术人员想

要以脂肪酸含量为目标进行调和油的调配时，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想到采用对比文件 3 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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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油线性规划数学模型求解所得原料油配方。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3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

况下，权利要求 4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5.权利要求 5 直接或间接引用权利要求 3，要求保护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 EPA 营养强化调

和油的制备方法。

当引用权利要求 3 时，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详见上文评述。

权利要求 5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除了与权利要求 3 中相同的区别特征之外，

还具有以下新增的区别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5 限定了微拟球藻藻油的制备方法。基于上述区别

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5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制备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 EPA 营养强化调和

油。

对于上述相同区别技术特征，详见权利要求 1 和 3 的评述。

对于新增的区别技术特征，对比文件 3(CN105001982A，20151028)公开了富含二十碳五烯

酸拟微球藻油脂超声波辅助溶剂提取方法，具体公开了：

一种富含二十碳五烯酸拟微球藻油脂超声波辅助溶剂提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破壁拟微球藻粉和提取溶剂混合；

（2）在水浴条件下超声浸提；

（3）超声结束后将料液分离；

（4）分离后的固体部分进行重新浸提或不进行重新浸提；

（5）分离后的液体部分进行溶剂回收即可得到藻油。

所述步骤（1）中的提取溶剂为体积比 90%乙醇，料液比为 1:15（g/mL）。

本发明提取出的藻油经过气相色谱仪检测，EPA 的含量占总脂肪酸的 39%，可作为工业生

产 EPA 的原料（参见说明书第 8-9 和 18 段）。

可见，对比文件 3 给出了富含二十碳五烯酸拟微球藻油的提取方法的启示，为制备拟微球

藻油，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想到将对比文件 3 所述的内容应用到对比文件 1 所述的技术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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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基础上常规调整，如在对比文件 3 公开了破壁的基础上，膨化是破壁的常用手段，本领

域技术人员可常规操作；在对比文件 3 公开了浸提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提取效果等

因素考虑能够想到确定合适的提取预设时间；脱胶、脱酸、脱色和脱臭是油脂精炼的常用手段，

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油脂品质等因素考虑可常规操作等。

因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对比文件 3 和上述常规技术手段得到权利

要求 5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 5 不具有突出的

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类似地，当其引用权利要求 4 时，结合上文对权利要求 4 的评述，权利要求 5 同样不具备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6.权利要求 6 是权利要求 5 的从属权利要求。搅拌、混合是本领域常用的手段，本领域技术

人员基于原料性质等因素考虑可常规选择并调整具体的操作/参数，效果是可预期的。因此当其

引用的权利要求 5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 6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

造性。

二、关于申请人的意见陈述的答复

申请人认为：

对比文件 1 没有公开本申请的技术方案，对比文件 2 没有公开本申请的“微拟球藻藻油”

以及本申请的效果，对比文件 3 的制备方法与本申请不同；本发明的 DHA：EPA 含量比例接近

4：1，且 EPA 含量达到 1.1%以上，有助于改善抗衰老及心血管功能指标，可增加机体免疫功能，

降低血脂水平，改善心血管功能，有延缓衰老及保健、防病的作用，本发明的脂肪酸组成Ω-6：

Ω-3 的比例约为 4：1，有益于保障人体健康 6 的脂肪酸平衡模式，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疾病的死

亡率；选择添加少量的核桃油和大量的葵花籽油满足脂肪酸组成比例的要求，同时能够更好的

控制原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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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审查员认为：

首先，技术方案创造性的评判应当将所有现有技术结合审视，而非单独对比任意一个技术

方案，如果不同的技术方案之间对于某一类技术特征的应用其作用和效果是相同或类似的，那

么彼此之间就具有结合启示。详见上文评述，在对比文件 1 公开内容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

员基于实际需要等因素考虑能够想到提供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 EPA 营养强化调和油。在对比文

件 1 公开了从海洋藻类中分离筛选出富含 DHA+DPA+EPA，或只含 DHA+DPA，或只含 DHA、

不含或几乎不含 EPA 的海藻藻种提供海藻油的基础上，DHA 藻油、富含 EPA 的微拟球藻藻油

均是常见的海藻油，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提供脂肪酸的营养需要能够想到选择提供 DHA 的

DHA 藻油、提供 EPA 的微拟球藻藻油。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中老年人脂肪酸营养成分需求，

基于此，能够确定合中老年人的调和油中脂肪酸含量/比例，当本领域技术人员以脂肪酸含量为

目标进行调和油的调配时，对比文件 2 教导了采用所述的调和油线性规划数学模型求解所得原

料油配方。对比文件 3 教导了提取富含二十碳五烯酸拟微球藻油的方法。

其次，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中老年人脂肪酸营养成分需求以及脂肪酸功效，基于此，本领

域技术人员能够确定 DHA：EPA/Ω-6：Ω-3 的比例以及 EPA 含量，其带来的功效是可预期的。

此外，在对比文件 1 已经采用精炼葵花籽油、精炼核桃油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各种

油的成本，其带来的成本效果是可预期的。

因此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不具备说服力。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的权利要求都不具备创造性。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

复期限内提出表明本申请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

审查员电话 0371-87791891，或值班电话 0371-87792282 代为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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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姓名:管璐静 审查员代码:30110788


